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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公告

为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充电重大安全风险，规范充电收费行为，引导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合理形成，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贯彻落实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政策的通知》（赣发改价管〔2024〕469号）的相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实行价费分离
电动自行车户外充电设施充电费用主要包括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应分别标示、分别计价。充电电费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电价政策，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不得在充电电费上额外加收充电服务费以外的任何其他费用。对暂不具备电量单独计量条件的充电设施，充电设施运营单位要紧扣时间节点，抓紧升级改造，原则上自2025年1月1日起全面实现充电电量单独计量。
二、规范公示行为
充电设施运营单位要切实规范信息公示行为，应按照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在充电场所、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等醒目位置分别标示充电电价、服务费项目与收费标准，以及充电功率等信息，便于用户快速准确理解，充分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三、加强价格监管
充电设施运营单位要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政策，规范充电收费行为，主动接受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相关投诉举报和人民群众反映，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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